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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独山能源向其

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资标的名称：平湖市中昊贸易有限公司
● 增资金额：新增9,000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新增注册资本后中昊贸易注册资本变更

为10,000万元
●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本次增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一、本次增资概述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8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孙公司独山能源向其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目标和需要，公司全资孙公司浙江独山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山

能源”）以自有资金向其全资子公司平湖市中昊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昊贸易”）新增9,
000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新增注册资本后中昊贸易注册资本变更为10,000万元，并仍为独
山能源全资子公司。

二、本次增资标的目前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平湖市中昊贸易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2MA2CYT0U13
3、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独山港镇翁金线三八段199号（浙江独山能源有限公

司内行政楼1楼）
4、成立时间：2020年04月13日
5、注册资本：1,000万元整
6、法定代表人：郑永伟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合成纤维销售；合成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纸制品销售；木制容器销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总负债

净资产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13,553,918.85

60,880.46

13,493,038.39

2023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13,519,958.44

410,264.63

13,109,693.81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年度（经审计）

3,654,646,079.69

1,740,129.74

2023年1-6月份（未经审计）

3,299,650,347.09

-383,344.58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影响
公司全资孙公司独山能源本次对其全资子公司中昊贸易增资，将进一步改善中昊贸易的

财务结构，促进其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规划，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
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的情形。本次增资预计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
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公司将加强对中昊贸易的经营活动的管理，做
好风险的管理和控制。

特此公告。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30日

股票代码：603225 股票简称：新凤鸣 公告编号：2023-113
转债代码：113623 转债简称：凤21转债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于2023年8

月29日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五楼一号会议室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
通知于2023年8月25日以电话方式发出。会议由董事长庄耀中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
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
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了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孙公司独山能源向其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孙公司浙江独山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山能源”）根据公司战

略发展目标和需要，以自有资金向其全资子公司平湖市中昊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昊贸
易”）新增9,000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新增注册资本后中昊贸易注册资本变更为10,000万元，
并仍为独山能源全资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披露的公司2023-112号公告。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30日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上海华夏财富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并参加

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夏财富”）协商一致，自2023年8月30日起，本公司新增华夏财富为旗下部分基金的销

售机构，办理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简称“定投”）和转换等销售业务,并参加华夏财

富的费率优惠活动。具体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

浙商大数据智选消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浙商惠裕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浙商智选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基金代码

014813

017544

015373/015374

注：A/C类份额间不能互相转换。

二、费率优惠活动

自2023年8月30日起，投资者通过华夏财富交易平台申购、定投、转换本公司旗下部分

基金享受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华夏财富活动为准。另外对相应基金产品原申购费率为

固定费率的，按照相应固定费率执行，不参加本活动优惠。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活动期间，具体折扣费率及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以销售机构交易平台公告为准，

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三、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是指投资者通过指定的销售机构申请，

约定扣款时间、扣款金额、扣款方式，由指定销售机构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银行账户内

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销售机构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

交易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有

关规定，具体扣款方式以各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四、基金转换业务规则

1.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在持有本公司发行的任一开放式基金后，可将其持有的基金份额

直接转换成本公司管理的其它开放式基金的基金份额，而不需要先赎回已持有的基金份额，

再申购目标基金的一种业务模式。

2.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销售的同

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人处注册且已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

3.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

处于可申购状态。

4.基金转换的目标基金份额按新交易计算持有时间。基金转出视为赎回，转入视为申

购。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与过户登记人将在T+1日对投资者T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

有效性确认。在T＋2日后（包括该日）投资者可向销售机构查询基金转换的成交情况。基金

转换后可赎回的时间为T＋2日后（包括该日）。

5.基金分红时再投资的份额可在权益登记日的T＋2日提交基金转换申请。

6.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以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单位资产净值为基础

进行计算。

7.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构成。

8.基金转换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①转出金额=转出基金份额×转出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

②转出基金赎回费用=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③转入金额=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用

④转入基金申购费=转入金额/(1+转入基金申购费率)×转入基金申购费率

⑤转出基金申购费=转入金额/(1+转出基金申购费率)×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⑥各基金在转换过程中转出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或转入基金申购费用为固定费用时，则

该基金计算补差费率时的转出基金的原申购费率或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视为0；
⑦基金在完成转换后不连续计算持有期；

⑧补差费用=Max{(转入基金申购费-转出基金申购费)，0}
⑨净转入金额=转入金额-补差费用

⑩转入份额=净转入金额/转入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

注：公式中的“转出基金申购费”是在本次转换过程中按照转入金额重新计算的费用，仅

用于计算补差费用，非转出基金份额在申购时实际支付的费用。

9.投资者采用“份额转换”的原则提交申请。基金转出份额必须是可用份额，并遵循“先

进先出”的原则。已冻结份额不得申请转换。

10.各基金的转换申请时间以其《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更新）》的相关规定为准，当

日的转换申请可以在15:00以前在销售机构处撤销，超过交易时间的申请作失败或下一日申

请处理。

11.基金转出的份额限制以其《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更新）》的相关规定为准，单笔

转入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12.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份额及净转换转出申请份额之和超出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

的一定比例时，为巨额赎回，每只基金的具体比例参见其《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

法律文件。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

金资产合情况，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相同的比例

确认。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13.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基金转换业务：

（1）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2）证券交易场所在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3）因市场剧烈波动或其他原因而出现连续巨额赎回，基金管理人认为有必要暂停接受

该基金份额转出申请。

（4）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或其他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已载明

并获证监会批准的特殊情形。

基金暂停转换或暂停后重新开放转换时，本公司将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五、风险提示

1、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

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

有风险，选择须谨慎。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招募说明书及

其他法律文件。

2、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投是引导投资者进

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其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

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3、优惠活动的折扣费率由华夏财富决定和执行，本公司根据华夏财富提供的折扣费率办

理。本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华夏财富所有，华夏财富有权对上述优惠活动内容进行变更，本公

司不再另行公告。有关优惠活动具体事宜，请咨询华夏财富。

4、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www.zsfund.
com）的相应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www.zs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067-9908
2、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www.amcfortune.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17-5666
特此公告。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8月30日

浙商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限制大额申购、定投及转换转入业务的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8月3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限制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
因说明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该分级基金是否限制大额申购、定投及转换转入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金额（单位：元）

限制大额申购起始日

限制大额定投起始日

限制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限制申购、定投及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限制原因说明

浙商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中短债

008505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浙商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浙商中短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规定

2023年8月30日

2023年8月30日

2023年8月30日

1,000,000.00元

为保证本基金的稳定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浙商中短债A

是

008505

1,000,000.00元

浙商中短债C

是

008506

1,000,000.00元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2023年8月30日起，本基金A类份额及C类份额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申购、定投及转

换转入累计金额应不超过1,000,000.00元（每个基金账户的A类及C类基金份额的申购、定投

和转换转入的申请金额合并计算）；如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申购、定投及转换转入累计金额超

过1,000,000.00元，本基金管理人有权部分或全部拒绝。

（2）在本基金限制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转入业务期间，其它业务正常办理。

（3）本基金恢复办理大额申购、定投和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4）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067-9908（免长途话费）或021-60359000咨询相

关信息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zs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8月30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财信发展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熊欢伟

重庆市江北区红黄路1号1幢26楼

023-67675707

xionghuanwei@casindev.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宋晓祯、李屹然

重庆市江北区红黄路1号1幢26楼

023-67675707

songxiaozhen@casindev.com；liyiran@casindev.com

000838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2,088,539,733.04

-52,189,782.84

-52,894,933.04

-109,803,394.18

-0.0474

-0.0474

-5.55%

本报告期末

6,888,737,878.42

914,978,667.06

上年同期

2,137,304,124.69

-162,671,230.55

-164,498,256.94

-13,245,873.29

-0.1478

-0.1478

-14.48%

上年度末

10,695,055,091.32

967,168,449.90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28%

67.92%

67.84%

-728.96%

67.93%

67.93%

8.93%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35.59%

-5.4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重庆财信房地产
开发集团有限公
司

张栋梁

贾启超

宋叶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42,978

持股比例

36.25%

5.09%

2.45%

2.39%

持股数量

398,920,794

56,000,000

27,003,100

26,295,4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46,696,315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冻结

质押

数量

398,920,794

398,920,794

杨创和

李洪滨

陈华

杨贺群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
方中证全指房地
产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外法人

1.12%

0.81%

0.57%

0.56%

0.49%

0.47%

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第一大股东与张栋梁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余八名股东无关联关系，第一大股东与其余九名股东不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余九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是否为一致行动人未知。

1、报告期末，公司股东杨创和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0股，通过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12,360,074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360,074股，位列公司第五大股东。

2、报告期末，公司股东李洪滨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1,898,400股份股，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7,036,800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8,935,200股，位列公司第六大股东。

12,360,074

8,935,200

6,220,000

6,192,900

5,369,200

5,156,915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控股子公司重庆星界置业有限

公司自2023年1月起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该事项对公司2022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数据无重

大影响。该事项详见公司于2023年2月3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星界置业不再纳入合并

报表范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7）。

2、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重庆国兴棠城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大足财信新天地项目和大足财信中心项目的开发建设权、土地使

用权及在建工程的所有权全部转让，转让价格为22,380万元。该事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

1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7）。

3、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重庆财信弘

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持有的重庆市垫江县丰厚实业有限公司35%股权出售给重庆泽厚

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转让价格为8,327万元。该事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8日披露的

《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2）。泽厚公司已按合同约定将首期转让

款划转到双方共管账户内，目前双方正在按合同约定办理保障资产的网签手续及股权转让手

续。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紫江企业

股票代码

60021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高军

021-62377118

上海市虹桥路2272号虹桥商务大厦7楼C座

zijiangqy@zijiangqy.com

证券事务代表

甘晶晶

021-62377118

上海市虹桥路2272号虹桥商务大厦7楼C座

zjqy@zijiangqy.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12,544,326,692.29

5,435,341,066.43

本报告期

4,745,517,471.62

304,755,179.20

295,515,276.67

325,690,534.26

5.38

0.201

0.201

上年度末

12,076,748,846.11

5,510,441,238.79

上年同期

4,623,660,684.73

232,656,961.15

230,240,291.85

-36,698,189.33

4.11

0.153

0.153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3.87

-1.36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64

30.99

28.35

987.48

增加1.27个百分点

31.33

31.33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

黄允革

张萍英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裕祥回报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柯维榕

卞伟

沈雯

周光大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量化精选股票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26.06

2.77

1.59

1.09

0.7

0.66

0.61

0.4

0.39

0.34

沈雯先生为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
致行动人情况。

持股
数量

395,207,773

41,974,971

24,118,172

16,571,084

10,669,500

10,000,000

9,178,100

6,000,403

5,877,045

5,210,200

84,764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0

0

0

0

0

0

0

0

0

0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

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210 证券简称：紫江企业 公告编号：临2023-029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一一化工》的相关要求，上海
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2023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一）主要产品产量、销量

主要产品

PET瓶(亿只)

PET瓶坯(亿只)

皇冠盖(亿只)

塑料标签(亿平方米)

塑料防盗盖（亿只）

彩色纸包装印刷（亿印）

OEM饮料（亿瓶）

铝塑膜（万平）

2023年1-6月产量

21.40

60.57

111.22

3.08

78.43

4.97

8.55

2,534.61

2023年1-6月销量

21.48

60.74

107.15

2.95

72.99

5.01

8.49

2,558.41

（二）主营业务分产品收入实现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产品

PET瓶及瓶坯

皇冠盖及标签

喷铝纸及纸板

PA/PE膜

铝塑膜

塑料防盗盖

彩色纸包装印刷

OEM饮料

快速消费品商贸

进出口贸易

2023年1-6月销售收入（不含税）

853,956,012.74

729,597,777.45

110,595,789.12

174,162,601.52

375,676,350.95

289,223,634.91

940,469,133.21

445,793,747.23

404,781,499.62

144,827,703.37

其他

合计

60,559,629.07

4,529,643,879.19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公司的主要原材料有PET切片、PP料、PVC热收缩膜、马口铁、进口PE料、白卡纸及灰板

纸等。原材料价格较上年同期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
主要原材料

PET切片(元/吨)

PP料(元/吨)

PVC热收缩膜(元/吨)

马口铁(元/吨)

进口PE料(元/吨)

白卡纸(元/吨)

灰板纸(元/吨)

价格比上年同期增减（%）

-6.8

-1.0

-20.8

-17.4

-3.7

-7.0

-13.5

（二）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公司的主要产品有PET瓶、PET瓶坯、皇冠盖、塑料标签、塑料防盗盖、彩色纸包装印刷、

OEM饮料等。由于受到上下游价格波动的影响，公司对主要产品的售价进行不同程度调整。
主要产品

PET瓶(元/只)

PET瓶坯(元/只)

皇冠盖(元/只)

塑料标签(元/米)

塑料防盗盖(元/只)

彩色纸包装印刷(元/印)

OEM饮料(元/瓶)

价格比上年同期增减（%）

-6.7

-5.7

-6.0

-5.5

-1.0

-1.9

-7.9

三、其他说明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为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该

等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600210 证券简称：紫江企业 公告编号：2023-030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09月13日(星期三)下午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09月06日(星期三)至09月12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zijiangqy@zijiangqy.com进行提问。公司将

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3年 08月 30日发布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

状况，公司计划于2023年09月13日下午16:00-17:00举行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

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3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

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09月13日下午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郭峰先生

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高军先生

财务总监兼副总经理：秦正余先生

独立董事：徐宗宇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3 年 09 月 13 日下午 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09月06日(星期三)至09月12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

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zijiangqy@zijiangqy.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

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甘晶晶

电话：021－62377118
邮箱：zijiangqy@zijiangqy.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30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4月20日、2022年5月13日召

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继续申请注册

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批准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

资券总额累计不超过40亿元。公司于2022年10月10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

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2]SCP388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同意接受公

司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注册金额为人民币27.5亿元，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知书》落款之

日起2年内有效。

近日，公司完成2023年度第七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发行要素

名称

债券代码

起息日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第七期
超短期融资券

012383261

2023年8月28日

简称

期限

兑付日

23中拓SCP007

116日

2023年12月22日

计划发行总额

发行利率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最高申购价位

有效申购家数

簿记管理人

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5亿元

2.30%

1家

2.30%

1家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实际发行总额

发行价格

合规申购金额

最低申购价位

有效申购金额

5亿元

100.00元/百元面值

1亿元

2.30%

1亿元

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相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

所网（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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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2023年度第七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类型：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会议时间：2023年9月5日（周二）下午15:10-16:40
●会议地点：全景路演（http://rs.p5w.net）
●会议方式：网络在线交流

一、会议主题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

公司情况，定于2023年9月5日（周二）下午15:10-16:40期间参加“2023年度天津辖区上市公

司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

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http://rs.p5w.net）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二、会议召开时间及地点

会议时间：2023年9月5日（周二）下午15:10-16:40
会议地点：全景路演（http://rs.p5w.net）
会议方式：网络在线交流

三、公司出席会议的人员

出席本次活动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马冰冰女士、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汪雄飞先生及

公司证券部相关工作人员（如有特殊情况，参与人员会有调整）。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http://rs.p5w.net）参与

本次活动，公司将针对2023年半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

流，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

与。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22-86996186
联系邮箱：ir@tjzzjt.com
特此公告。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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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3年度天津辖区上市公司

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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